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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评定规则

（试行）

第一条 根据交通运输部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道路大型物

件运输企业等级》(JT/T 1296-2019)、《道路大型物件运输规范》

（JT/T 1295-2019），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指“企业等级”是按照《道路大型物件运

输企业等级》的标准对参评企业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定，并以等级

证书的形式予以证明。

第三条 企业等级可供企业参与招投标和考核时使用。

第四条 大件运输企业等级按照运输能力、资产规模、车辆

条件、经营业绩、安全状况、服务质量、人员素质、科技应用的

要求，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第五条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专家委员会（简称

专家委）负责大件运输企业等级的评定。专家委下设评审办公室

（简称评审办），负责评定的具体工作。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会负责大件运输企业

等级评定的规划计划、培训、参与标准制定及相关保障工作。

第六条 专家委在贯彻《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JT/T

1296-2019)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行业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

合理的评定方法。

第七条 大件运输企业申请参加等级评定，应按要求填报《道

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申请书》，提供纸质和电子版。

第八条 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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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大件运输企业等级评定每季度一次，企业于季度第

三月内将申报材料报送评审办。

2. 审核。评审办进行初审，比对、核实相关资料，必要时，

对申报企业进行了解或考察。向专家委提出参评企业建议意见。

3. 评定。评定可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每次评定须

有不少于 5位专家参加方为有效。评定结果当场公布。

4. 公示。评定结果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委员

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十天，接受社会监督。

5. 颁发证书。公示期满，对公告无异议的合格企业颁发相应

级别的《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证书》。

企业等级证书统一印制，分为正本、副本两种，具有同等效

力。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篡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转让《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证书》，

否则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大件运输企业等级实行升降制度，每两年进行一次

年检。如因企业条件变化要求提升等级的，按第六条所需资料申

请升级。如企业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在本企业等级的基础

上降低一级等级：

（一）未按时参加年检复核的；

（二）取得《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证书》后，两年内

没有运输业务的；

（三）不履行运输合同，延误运输期限，影响工程施工工期

或大件运输正常进行的。

第十一条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企业等级证书》统一编码，

证书编码由 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编码规则如下：

（一）第 1、2 位为年份，如“20”表示该企业等级评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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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 2020 年。

（二）第 3、4 位为“00”，为预留扩展位。

（三）第 5位为企业等级，“0”为特级，“1”为一级，“2”

为二级，“3”为三级，“4”为四级。

（四）第 6、7、8 位为顺序码，表示当年企业等级的顺序排

列，如“001、010、100”，表示该企业在等级排列中，自然顺

序是第 1或第 10 或第 100。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20 年 8 月 10 日起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大件物流专业专家委

员会解释。

二〇二〇年八月七日


